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豪科技

60302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晓军 杨薇

电话

010-59248940 010-59248942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1

号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1

号

电子信箱

zqb@dahaobj.com zqb@dahaobj.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1,890,760,689.44 1,979,346,457.39 -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06,727,142.06 1,818,834,423.16 -6.16

本报告期

（

1-6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141,930.42 135,171,522.84 -8.16

营业收入

544,219,461.87 651,069,732.03 -1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459,932.20 246,873,125.27 -3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38,031,138.42 217,554,869.95 -36.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9.09 12.63

减少

3.5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8 0.27 -33.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8 0.27 -33.33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19,21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1.81 293,260,451 3,561,107

无

0

郑建军 境内自然人

13.42 123,742,852 0

无

0

吴海宏 境内自然人

12.17 112,205,076 0

无

0

孙雪理 境内自然人

9.96 91,786,524 0

无

0

赵玉岭 境内自然人

9.96 91,786,524 0

无

0

谭庆 境内自然人

8.96 82,567,624 0

无

0

先锋基金

－

匀丰灵活配置

－

定

制

1

号私募投资基金

－

先锋基

金匀丰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 9,218,900 0

无

0

先锋基金

－

匀丰灵活配置

－

定

制

2

号私募投资基金

－

先锋基

金匀丰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 9,218,900 0

无

0

南通瑞祥针 织产业投 资 合 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其他

0.61 5,578,368 2,452,830

未知

0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3,561,108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

上述股东中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郑建军为一致行动人

；

2

、

经函询

“

先锋基金

－

匀丰灵活配置

－

定制

1

号私募投资基金

－

先锋基金

匀丰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

和

“

先锋基金

－

匀丰灵活配置

－

定制

2

号私

募投资基金

－

先锋基金匀丰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

先锋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为以上两个资管计划的管理人

。

3

、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1-6月份协会统计的百余家骨干整机企业累计生产缝制机械设备306.18万台，同比下降13.98%。 其中，4-5月

行业月产量同比负增长态势加大，下降幅度约达18%。 截至5月底，行业百家企业从业人员数约3万余人，同比下降1.63%，

较上年末下降9.50%。

1-6月份协会统计的百余家骨干整机企业生产数据中（见表1），工业缝纫机产量212.26万台，同比下降17.43%，其中

平缝、包缝、绷缝、中厚料、自动缝制设备、刺绣机等产量同比均呈下滑态势，电脑刺绣机同比下降21.7%。

表1� � 2019年1-6月份行业百家主要整机生产企业分产品产量情况

产品名称 产量

（

台

）

同比

（

%

）

家用缝纫机

716,629 -4.72

普通家用缝纫机

496,331 17.31

多功能家用缝纫机

220,298 -33.05

工业缝纫机

2,122,627 -17.43

平缝机

1,227,883 -18.85

包缝机

450,443 -20.07

绷缝机

77,481 -18.22

厚料机

90,033 -13.24

特种机

158,535 -1.81

自动缝制设备

10,604 -36.96

电脑刺绣机

7,675 -21.7

其他缝纫机

99,973 -5.49

缝前缝后设备

222,539 -6.42

（数据来源：中国缝制机械协会）

2019年前6月，我国缝制机械行业出口额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月平均出口额2亿美元。据海关最新数据显示，前6月行

业累计出口缝制机械产品11.96亿美元， 同比下降0.80%。 6月当月， 缝制机械整机产品出口额2.13亿美元， 同比下降

10.41%，环比下降7.84%。 2019年1-6月我国累计出口工业缝纫机193万台，同比下降3.86%，出口额6.03亿美元，同比增长

2.31%；刺绣机、缝前缝后设备出口量均呈现两位数下降，缝纫机零部件出口额基本持平。

2019年上半年，我国电脑刺绣机行业面临的内外部形势日趋复杂严峻，发展压力日渐加大。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

美贸易摩擦升级、行业周期性下行趋势增强等综合影响。 我国电脑刺绣机行业内需市场较快萎缩，国际市场稳中承压，行

业经济由正增长转向负增长，快速步入周期性、结构性调整。

随着2018年缝纫机整机行业冲高到了2012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2019年全行业步入调整期。 随着我国缝制设备市场

内需大幅缩减，同时伴随海外市场面临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经济动荡和需求低迷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 2019上半年

缝制设备全行业整体面临生产下滑、销售缩窄、库存较高、出口下降的整体压力。

据中国缝制机械协会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百余家骨干整机企业累计整体产量中工业缝纫机产量212.26万台，同

比下降17.43%，但其中与大豪当前主营业务关联的特种机行业今年上半年产量13.32万套，同比增长4.37%。 另外，今年前

五个月行业百余家骨干整机生产企业累计销售工业缝纫机199.84万台，同比下降6.64%，同时受到行业上年度年底到新年

度年初备货惯性的影响，截止五月底行业百余家骨干企业整体工业机库存58.11万台，同比增长49.35%；同时，上半年行业

整机设备出口增速较低，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9年1-6月份行业累计出口工业缝纫机192万台，出口额6.02亿美元，同

比分别增长-3.86%和2.31%，缝纫机零部件出口量、值保持低速增长，但微增的行业出口短期内难以化解整机库存激增所

带来的影响。

如上数据所示，虽然受到工业缝纫机整体产销量下滑的拖累，上半年特种工业缝纫机依然逆势增长4.37%，其主要原

因是随着服装出口加工需求下降、缝制加工行业整体用工成本持续提升、传统优势区域淘汰落后产能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特种工业缝纫机的效率优势愈发凸显，新建企业采购比率逐步提高；同时，随着缝制行业物联网及高效生产管理应用技术

的成熟与逐渐普及，先进服装制造生产规划、管理及技术逐渐被行业认可和接受，相应的特种设备采购比例呈现放大趋

势，其中花样机市场需求增幅较为明显，上半年产销均增幅均领先行业平均水平。

在行业宏观环境走低的情况下，大豪科技坚持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市场深耕、产品多元化、持续产品创新、引进高端人

才，向管理要效益的经营方针，依然取得了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不断推出新产品带动行业健康发展等方面的

良好成绩。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较2019年一季度有明显提升。

公司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44,219,461.87元， 第二季度营业收入相比2019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254,346,

922.76元环比上升13.97%；2019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64,459,932.20元， 公司二季度净利润相比2019年第一季度净利润

66,675,401.18元环比上升46.66%。 为保持持续领先优势， 公司2019年上半年研发投入5888.5万元， 较去年同期上升

9.23%。

积极实施技术领先战略，各个产品市场占有率均得到提升

虽然行业整体市场需求有所下降，但大豪科技凭借不断创新升级的产品技术、有效的市场策略及较强的售后服务体

系，公司几款主导产品刺绣机电控、特种工缝机电控、袜机电控的市场占有率均获得进一步提升。

大豪工业缝纫机电控业务基于长期以来的持续技术积累及领先行业的研发投入，2019年上半年电控销量继续保持两

位数增长。

大豪缝制与针纺行业智能工厂与云平台系统再升级，个性化功能更为强大。 随着大豪工业缝纫机物联网电控技术和

与之协同的大豪SaaS云服务应用技术的逐步成熟，受其赋能的缝制加工业高效制造整合应用将愈发被行业所接受并逐步

成为行业主流。 大豪明德袜机智能工厂系统已在6家大型袜业公司实施完成并得到客户的认可。

大豪对外投资工作稳步推进

大豪科技上半年参股投资上海兴感半导体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营业务为半导体芯片设计、生产与销售，其业务定位为

电流传感器芯片、电流隔离器芯片及解决方案供应商。 目前华为光伏行业产品在进口芯片替代方面与兴感半导体进行洽

谈，上海沪工、上海广为等行业知名企业在新项目上开始批量应用兴感的芯片产品。 白色家电领域，老板电器的烟机项目

上兴感半导体芯片产品已测试通过，将获正式批量使用。

诸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顺利进行

位于浙江省诸暨市的大豪新生产基地2018年10月份顺利开工， 主要因原场地搬迁及满足未来公司产品线扩充等需

求，2019年上半年该项目正在进行主体工程建设，由于2018年4季度及今年一季度浙江地区持续雨季，基建工程有所延迟，

经与施工单位的通力配合，2019年上半年该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目前工程均按计划推进，预计年底前部分厂房可竣

工使用。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郑建军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025

证券简称：大豪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29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9年8月29日，公司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

9人。 会议由董事长郑建军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20日发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编制的相关要求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文件，编制的《北京

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对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公司2019年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及会计报表格式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 〔2019〕9� 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文件要求，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报备文件

（一） 董事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3025

证券简称：大豪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30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9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编制的相关要求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文件，编制的《北京

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该议案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及会计报表格式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制度》和《企

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30日

●报备文件

（一）监事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3025

证券简称

:

大豪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31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报表相关

科目列报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当期损益、总资产和净资产产生影响，不涉及对以前年度损益的追溯调整。

一、 变更情况概述

1、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 16�日发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修订后

的准则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施行，对2019�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

调整。 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2、财政部于2019�年 5�月 9�日发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

自 2019�年 6�月 10�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

进行调整。 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3、财政部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按此格式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于 2019� 年中期报告开始执行上

述会计准则。

2019�年 8�月 2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执

行新会计准则及会计报表格式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2019〕8�号）对公司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

规定修订，公司的财务报表格式，并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相应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报表项目列示变更，仅对财务报表

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3、主要列式变化如下：

原报表格式列示项目 金额 影响金额

新报表格式列示项

目

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54,188,842.63 -354,188,842.63

应收票据

207,005,518.96

应收账款

147,183,323.6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8,612,352.27 -78,612,352.27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8,612,352.27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董事会对公司《关于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及会计报表格式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制度》和《企

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 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越能源

6003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贤俊 李律

电话

0575-87016161 0575-87016161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西施大街

59

号 浙江省诸暨市西施大街

59

号

电子信箱

haiyue600387@163.com haiyue600387@163.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730,791,923.24 9,709,704,214.70 -5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969,968,271.09 2,590,976,076.26 14.63

本报告期

（

1-6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38,259,819.63 425,103,771.72 -20.43

营业收入

6,867,282,499.30 10,279,828,159.33 -3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13,483,925.32 234,338,384.76 7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10,506.92 151,206,684.45 -95.23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

）

14.82 9.56

增加

5.2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87 0.50 74.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87 0.50 74.00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23,86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浙江海越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99 89,934,087

质押

89,633,887

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45 63,705,972 63,705,972

质押

63,705,972

萍乡中天创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9 15,130,168 15,130,168

未知

浙江省经协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5 12,541,00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1.69 8,026,20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65 7,815,105

未知

邱力 境内自然人

1.30 6,168,800

未知

王文霞 境内自然人

0.82 3,882,60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43 2,034,579

未知

许梅 境内自然人

0.39 1,837,965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已知上述股东中浙江海越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

海航云

商投资有限公司为海越科技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有

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呈现先涨后跌的态势。2019年1月至5月，由于OPEC减产执行率较高及美伊关系导

致的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国际原油价格整体震荡上行，布伦特原油期货及WTI原油期货分别攀至高点74.57美元及66.30

美元。 但5月中旬后，随着地缘风险情绪的缓和及中美贸易风险升级拖累原油需求前景，油价涨势受阻并且运行方向发生

扭转。 整体来看，上半年WTI累计上涨11.93美元，涨幅逾25%，但同比下跌20.39%；布伦特累计上涨11.64美元，涨幅逾

21%，但同比下跌14.52%，上半年油价整体涨势较好，但不及去年同期。 国内石化行业方面，虽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但

整体行业发展向好，行业仍处于景气周期。 201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3%，增速在整体经济下行环境中比较

平稳，石化行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为国民经济的稳增长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体来看，国内油气市场机遇与挑战并

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司坚持以安全生产为前提，贯彻落实“走出去，引进来” 战略，通过积极创新业务发展模式，稳中

求进，公司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68.6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13亿元。

（一）油气业务经营情况

公司在诸暨境内拥有5.2万吨成品油库,2200立方的液化气库以及配套的铁路专用线等附属设施和11座加油站。公司

的油气业务与中石油和中石化合作经营。

今年上半年对油品业务来说是一个困难时期。 一方面国内油品需求增速减缓，销售业务开展面临挑战，同时受国际

原油价格下滑影响，各类化工品和油品销售单价下降；另一方面浙江省内成品油零售价格战升级，加油站销售竞争加剧，

销售利润有所减少。

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主动出击，积极拓宽业务渠道。 在工作中以服务为抓手，努力开拓客户资源，上半年新增

客户六家，实现油品销售26.8万吨，同比增长262%，实现销售收入11.8亿元，同比增长223%。

针对加油站价格战升级的情况，公司创新营销手段，充分利用海越E站平台，培育客户忠诚度，并通过跨行业合作模

式，加大客户引流。 上半年，公司已实现会员1.4万名，会员占据诸暨私家车市场17.5%的份额；加油站上半年销售量达2.02

万吨，同比增长16.8%，销售收入1.558亿元，同比增长12.4%。

2019年上半年主营油气贸易共实现销售收入13.9亿元，同比增长132%，实现销量30.3万吨，同比增长170%。

（二）北方石油仓储、油品业务

2019年上半年，北方石油坚持以安全生产为前提，通过积极创新业务发展模式，以经营效益为中心，强化管理，公司

仓储板块及油品贸易板块均取得显著的经营成果，依照2019年计划有条不紊地完成各项生产经营任务。

北方石油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32.69亿元，实现净利润3,489.19万元，实现油品周转量303.80万吨，实现贸易量80.01

万吨。

（三）宁波海越

宁波海越1-5月实现销售收入22.60亿元,同比下降25.53%。 1-5月原料总加工量48.78万吨，同比减少15.75%，商品总

产量45万吨，同比减少14.58%。 其中丙烯产品20.48万吨、异辛烷17.83万吨、甲乙酮1.61万吨。收入及商品产量同比下降原

因主要系宁波海越2019年3月更换主装置催化剂导致生产线停工检修。

（四）其他业务

本报告期，诸暨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购公司全资子公司诸暨市杭金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享有的杭金衢高速公路诸

暨出口代为收取03省道诸暨段收费权，截至本报告期收到回购款15,340,852.80元。

物业租赁和其他业务基本保持稳定。 其他各项工作按照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推进中。

（五）健全安全体系，强化安全管控

1、加强责任落实。公司以“一岗双责” 、“管生产也要管安全”为原则，与下属各部门层层签订安全生产管理目标责任

书，落实安全责任制。

2、强化监督检查。 公司上半年各部门负责人开展日常检查和下一线检查34次，现场巡查和下一线检查共查出问题

313个，现已全部整改完成。 特别是针对“3.21” 江苏盐城化工厂爆炸事故，公司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工作，顺利通过诸暨市

应急管理局、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诸暨市建设局等单位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和诸暨市公安局的反恐检查。

3、开展应急演练。 公司针对反恐、火灾、泄漏、爆炸等事故类型，制定演练计划和方案，上半年共开展及参加各类应急

演练31次，切实增强了各单位预防和应对各类事故的能力。

4、落实安全教育。 紧紧围绕“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的“安全生产月”主题，组织员工开展各类安全教育学习培训

48次，培训人数965人次。 通过典型事故警示和教育，学习安全知识、观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片等形式，使广大员工吸取事

故教训，强化安全意识。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0）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

600387

股票简称：海越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9-075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

于2019年8月19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公司全体董事参加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邱国良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审议了会议内容。

与会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

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越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公告》（临2019-077号）。

表决情况：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387

股票简称：海越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9-076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

于2019年8月19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公司全体监事参加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

要作出如下审核意见：

㈠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㈡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地反映本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㈢ 截至本审核意见出具之日，未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表决情况：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387

股票简称：海越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9-077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合理的变更，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一、概述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

“财会〔2019〕6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

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以下简

称“财会〔2019〕8号” ），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进行修订。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以下简称“财

会〔2019〕9号” ），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了修订。

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均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一）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修订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会〔2019〕6号通知有关要求，本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

财会〔2019〕6号通知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和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的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

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股本” 反映了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

金额。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股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明确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

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修订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

1、非货币性资产示例中删除“存货” ，其适用于第14号收入准则；货币性资产定义中将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资

产”改为“权利” 。

2、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换出资

产应在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量原则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三）《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修订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

1、将原“债权人让步行为”改为将“原有债务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行为” 。

2、重组方式中债务转为“资本”改为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

3、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从而与新金融工具准则协调一致，同时删除关于或有

应收、应付金额遵循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

4、将以非现金资产偿债情况下资产处置损益的计算方法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

报。 此次变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20,641,287.41 47,895,905.27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20,641,287.41 47,895,905.2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34,400,656.94 3,511,971.42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634,400,656.94 3,511,971.42

（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5月9日发布的财会〔2019〕8号通知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财会〔2019〕8号通知不影响公司净资产、

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三）《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5月16日发布财会〔2019〕9号通知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

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财会〔2019〕9号通知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

等财务指标。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相应变更，变更事项符合财政部、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事项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况。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江奎 董事 因公出差 谭旭光

徐新玉 董事 因公出差 孙少军

袁宏明 董事 因公出差 张泉

严鉴铂 董事 因公出差 张泉

张忠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王贡勇

宁向东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李洪武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7,933,873,8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50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A

股股票简称 潍柴动力

A

股股票代码

000338

H

股股票简称 潍柴动力

H

股股票代码

2338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郝庆贵 王丽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

街

197

号甲

电话

0536-2297068 0536-2297056

电子信箱

haoqg@weichai.com wangli01@weichai.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90,862,496,520.48 82,263,906,908.88 82,263,906,908.88 1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287,488,377.89 4,392,587,359.49 4,392,587,359.49 2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952,443,135.02 4,178,893,623.29 4,178,893,623.29 18.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5,426,445,987.68 8,484,325,579.80 8,513,426,756.80 -36.2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67 0.55 0.55 21.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67 0.55 0.55 2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9% 11.77% 11.77% 0.7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232,347,321,708.25 205,276,365,174.18 205,276,365,174.18 1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2,411,706,946.80 39,313,734,834.02 39,313,734,834.02 7.8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9】6号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文件中

明确了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公司对上期现金流量表比较数据进行了重述。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4,77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

（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24.43% 1,938,412,316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72% 1,406,100,000 1,345,905,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56% 361,525,646

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4% 296,625,408 296,625,40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6% 163,608,906

奥地利

ＩＶＭ

技术咨询维也纳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8% 125,265,20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7% 108,492,800

山东省企业托管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64,697,460

谭旭光 境内自然人

0.74% 58,842,596 44,131,94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方红睿丰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0.58% 45,999,9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

，

谭旭光先生为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本公司未知以上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深化改革开放，狠抓“六稳”工作落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上半年，国内

生产总值人民币45.1万亿元，同比增长6.3%。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

报告期内，公司动力总成持续发挥组合优势，取得显著增长，销售各类发动机39.4万台，同比增长10.7%；销售各类变速

箱58.2万台，同比增长11.3%；销售各类车桥45.8万根，同比增长26.5%。

报告期内，重卡行业继续保持高景气度运行，累计实现销售65.6万辆，同比下滑2.3%。 报告期内本公司共销售重卡用发

动机21.8万台，同比增长10.5%，市场占有率达33.2%，较去年同期提升3.9个百分点，继续在行业内保持领先优势；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上半年共销售重型卡车8.7万辆，同比增长3.1%，市场占有率13.2%，位居国内重卡企业第

一梯队， 竞争能力持续增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上半年共销售变速器58.2万台， 同比增长

11.3%，其中，重卡用变速器市场占有率80.5%左右，继续保持行业绝对领先地位。 本公司海外控股子公司KION� Group�

AG上半年销售收入43.6亿欧元，同比增长12.6%。

非道路用发动机是公司“双百万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内，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其中叉车为内燃叉车）销量继

续保持增长，累计销售41.8万台，同比增长4.6%，再创历史新高；本公司销售各类工程机械用发动机7.4万台，同比增长7.5%。

与此同时，本公司加速开拓农业装备及工业动力等其他非道路机械市场，2019年上半年，销售各类农业装备用发动机2.6万

台，同比增长21.4%；销售各类工业动力用发动机1.4万台，同比增长19.6%。

报告期内，本公司坚持市场导向，加快推进产品创新和结构调整，战略产品销量增长明显，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2019

年上半年，本公司销售轻型发动机7.0万台，同比增长17.7%；销售WP9H/WP10H/10.5H发动机4.1万台，同比增长35.8%；销

售12L、13L发动机13.8万台，同比增长21.6%。 同期，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加快推动产品迈向高端，积

极应对排放法规升级，在牵引车、搅拌车、天然气车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坚持科学发展、强化科技创新，机械变速器高端平台化开发实现突破性提升，AT、AMT智能化传动产品初步形成了自主核

心能力；同时，积极寻求新技术、新业态突破，新能源传动技术初步实现配套和产业化。本公司海外控股子公司、全球高端叉

车提供商凯傲集团，深度整合自动化和数字化，打造内部物流整体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了更具差异化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本公司着眼市场需求变化及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强化市场开拓、加大创新投入、夯实管理基础，推动产品结

构优化和迈向高端，整体运营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继续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一是围绕发动机主业，打造全系列、全领域

高端产品竞争力。 充分发挥传统平台与高端平台的产品组合优势，在新一轮排放升级中牢牢占据领先优势；开展“大干一

季度·实现开门红”动员大会、“冲刺百万台”销售动员大会等系列攻坚活动，高效配置资源、深耕细分市场，发展增速继续

领跑行业。 二是坚持创新引领，构建全球开放、协同研发体系。 持续高强度、高标准加大研发投入；整合全球资源，在美国芝

加哥、硅谷、底特律，德国亚琛，日本东京建立前沿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三是加快新业态、新能源、新科

技布局，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立足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战略布局，推进大缸径高速高端发动机、燃料电池发动机、林德

液压等项目建设；在全球战略布局大数据、智能驾驶、车联网等未来新科技，集中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率先在潍坊等地

批量投放氢燃料电池公交车；与国能集团合作开发的200吨级氢能矿卡项目有序推进。四是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客户满

意度。 以客户满意为价值导向，以精准考核为抓手，建立科学有效的PPM质量管控体系，打造营销、研发、制造、采购等全价

值链的责任追溯和精准考核机制，有效传递客户声音，持续优化改进，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908.62亿元，较2018年同期增长1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

民币52.87亿元，较2018年同期增长20.4%。 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0.67元，较2018年同期增长21.3%。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以财会【2018】35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

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新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本集团根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9】6号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以下简

称“财会6�号文件” ），通知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表。 财会6号文件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列报项目进行了修订，将“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

账款” 两个项目，新增了“应收款项融资” 和“专项储备” 项目，明确或修订了“其他应收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应付款” 、“递延收益” 、“其他权益工具”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项目下的 “利息收入” 、“其他收益” 、

“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列报内容，同时规定了对贷款承诺、财务担保合同等项

目计提的损失准备的列报要求，在“投资收益” 项目下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项目，调整了利润

表部分项目的列报位置，明确了政府补助在现金流量表的填列项目。 对于上述列报项目的变更，本集团对上期比较数据进

行了重述，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以财会【2019】8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新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准则” ），自2019年6月10日起实施。 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修订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定义；明确了准则的

适用范围；规定了确认换入资产和终止确认换出资产的时点，以及当换入资产的确认时点与换出资产的终止确认时点不一

致时的会计处理原则；细化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增加了有关披露要求。 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对于

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2019年6月10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进行调整，对于2019

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实施未对本集团本期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以财会【2019】9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

则” ），自2019年6月17日起实施。 新债务重组准则修订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准则的适用范围；修订了债务重组的会

计处理；简化了债务重组的披露要求。新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对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2019年6月17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

组，根据新债务重组准则进行调整，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新债务重组准则的实施未

对本集团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参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潍柴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五、32（1）（3）。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谭旭光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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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9日上午10时，在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号甲公司会议室召开了五届四次董事会会议（下称“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谭旭光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15名，实际出席董事15名，其中9名董事亲自出席会议，董事江奎书面委托董事长谭旭光，董事徐新玉书面委托董事孙少军，

董事袁宏明、严鉴铂均书面委托董事张泉，独立董事张忠书面委托独立董事王贡勇，独立董事宁向东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李

洪武对董事会所有议案代为投票。经审查，董事江奎、徐新玉、袁宏明、严鉴铂、张忠、宁向东的授权委托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出席董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会成员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现场举手投票方式表决，合法有效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及批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15人，其中1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决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二、审议及批准公司实施2019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及公司201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建议以公司总股本7,933,873,89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15人，其中1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决议通过本议案。

三、审议及批准关于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19年上半年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董事谭旭光先生、江奎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13人，其中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决议通过本议案。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19年上半年风险评估报告》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四、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15人，其中1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决议通过本议案。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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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五届四次监事会会议（下称“本次会议” ）通知于2019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

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上午11时,在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197号甲公司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鲁文武先生主持。监事会主席鲁文武、监事吴洪伟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监事马常海书面

委托监事会主席鲁文武对监事会所有议案代为投票。 经审查，监事马常海的授权委托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出席监事人数超

过公司监事会成员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现场举手投票方式表决，合法有效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及批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3人，其中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决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二、审议及批准公司实施2019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及公司201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建议以公司总股本7,933,873,89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3人，其中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决议通过本议案。

三、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3人，其中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决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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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9】6号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通知适

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以财会【2019】8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0日起实

施。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以财会【2019】9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自2019年6月17日起实施。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变化，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下称“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务报表格式执行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相关规定。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执行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

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相关规定。

债务重组执行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

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釆用的会计政策

财务报表格式执行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以下简称“财会6号文件” ）相关规定。 财会6号文件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的列报项目进行了修订，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新增了“应收款项融资”和“专项储备” 项目，明确或修订了 “其

他应收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递延收益” 、“其他权益工具”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项

目下的“利息收入” 、“其他收益” 、“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的列报内容，同时规

定了对贷款承诺、财务担保合同等项目计提的损失准备的列报要求，在“投资收益” 项目下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项目，调整了利润表部分项目的列报位置，明确了政府补助在现金流量表的填列项目。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执行财政部2019年5月9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

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相关规定。 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修订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定义；明确了准

则的适用范围；规定了确认换入资产和终止确认换出资产的时点，以及当换入资产的确认时点与换出资产的终止确认时点

不一致时的会计处理原则；细化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增加了有关披露要求。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对

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2019年6月10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根据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进行调整， 对于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债务重组执行财政部2019年5月16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以下简称“新

债务重组准则” ）相关规定。 新债务重组准则修订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准则的适用范围；修订了债务重组的会计处

理；简化了债务重组的披露要求。 新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对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2019年6月17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

根据新债务重组准则进行调整，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4．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五届四次董事会及五届四次监事会上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执行《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公司按照通知中修订的列报项目，对上期比较数据进

行了重述。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新准则，未对公司本期财务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

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五届四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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